
2024年全省农村环境整治工作计划

为贯彻全国、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落实 2024年中央和省委一

号文件以及《中共江苏省委江苏省人民政府关于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

验加快建设新时代鱼米之乡的意见》等文件要求，扎实推进农村环境整

治，提升农村生态环境质量，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幸福感和获得感，制定

本工作计划。

一、工作目标

到 2024年底，全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管控）率达 57%以上，设施正

常运行率稳定达到 85%以上。列入国家监管清单的 103 条农村黑臭水

体全部完成整治并验收销号。全省新增完成 450个行政村农村环境整治

项目。实施畜禽养殖污染排查整治提升专项行动，推动解决一批畜禽养

殖臭气扰民和粪污乱排乱放问题。

二、重点任务

（一）积极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1.制订出台实施意见。落实《关于进一步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指导

意见》（环办土壤〔2023〕24号，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省生态

环境厅会同相关部门制订出台《江苏省关于进一步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的实施意见》，以污水减量化、分类就地处理、循环利用为导向，坚

持整县制一体化推进，指导各地因地制宜开展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管控。

2.开展县级规划实施情况评估。各设区市在学习“锡山模式”经验的基础

上，对照“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运维、统一管理”要求和下一步治

理计划，组织对县域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规划实施情况进行评估。经评估

需修订的，组织县级治理部门及时修订规划。5月底前各设区市将评估

报告上报省生态环境厅。

3.实施省政府民生实事治理项目。坚持“问需于农”“问计于农”，因地制宜、

分类推进列入省政府民生实事的 600个行政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按照

相关技术规范标准，做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相关工程设计、建设，严把

材料质量关，采用地方政府主管、第三方监理、群众代表监督等方式，

加强施工监管、档案管理和竣工验收。各设区市按月调度列入省政府民

生实事的治理项目进展，每季度末组织在全国农业农村生态环境监管系

统填报项目信息。

4.推进重点流域和地区治理。优先治理太湖湖西片区、两湖（洪泽湖、

骆马湖）主要入湖河流等重要水体、黄河故道生态富民廊道周边村庄。

到 2024年底，太湖流域治理率达到 90%以上，洪泽湖、骆马湖流域涉

及的 9个县（市、区）环湖 1公里及主要入湖河流两侧 1公里范围内村

庄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 100%，黄河故道生态富民廊道涉及的 86个乡

镇治理率达到 50%以上。



5.强化设施运维质量管理。持续开展已建设施“回头看”，动态更新集中

式或相对集中式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整改清单。对不能稳定运行和达

标排放的老旧处理设施，分类施策，坚决防止“晒太阳”工程。对有改造

价值的，制订提升改造计划，充分利用现有管网和厂站，逐步扩大收集

范围，提高设施进水量和进水浓度。对设施管网破损严重无改造价值、

运行困难的，依法履行固定资产减值和报废程序。各设区市每季度末组

织在全国农业农村生态环境监管系统填报排查整治清单动态更新情况。

到 2024年底，全省设施正常运行率稳定达到 85%以上。以县级行政区

域为单元，推动专业化市场主体为主具体负责城乡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

设和运行管理，并逐步将不同时期、不同主体建设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

设施及收集系统纳入统一运维范围。到 2024年底，设计日处理能力 20

吨及以上处理设施纳入专业运维比例达到 70%以上，其中，设计日处理

能力 100吨及以上设施专业运维比例达到 100%。

6.推动生活污水资源化利用和有效管控。省生态环境厅指导各地按照

《指导意见》要求，对位于非环境敏感区，且常住人口较少、居住分散

的村庄，农村生活污水就近就地实现资源化利用，或通过“收集+转运”

方式，依托有富余处理能力的乡镇污水处理厂或临近村庄生活污水处理

设施，实现“三基本”的治理管控目标：基本看不到污水横流，公共空间

基本没有生活污水乱倒乱排现象；基本闻不到臭味，公共空间或房前屋

后基本没有黑臭水体、臭水沟、臭水坑等；基本听不到村民怨言，治理

成效为多数村民群众认可。各设区市对照目标任务分解表，4月 10 日



前将本年度实施的生活污水资源化利用和管控村庄清单上报省生态环

境厅。省生态环境厅组织编制《江苏省农村生活污水资源化利用和管控

技术指南》，指导各地进一步因地制宜推动生活污水资源化利用和管控。

7.加强水质监测。县级定期组织对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开展自行监测，

监测结果报各设区市生态环境部门。各设区市组织对农村生活污水处理

设施运行情况开展评估，以设计日处理能力 100吨及以上处理设施为重

点，组织季度巡查，定期开展水质监测。其中，设计日处理能力 100

吨及以上处理设施每半年开展一次出水水质监测，设计日处理能力 20

吨（含）至 100 吨（不含）的，抽取不低于 20%的设施开展出水水质

监测。各设区市每季度末组织在全国农业农村生态环境监管系统填报巡

查和水质监测情况。

8.加强电力大数据非现场监管。各设区市生态环境部门会同市电力公司，

定期向县级运维主管部门通报设施用电量异常情况，鼓励有条件的市建

立月通报机制，督促地方进行核实整改。到 2024年底，设计日处理能

力 20吨及以上处理设施基本实现电力大数据非现场监管全覆盖。鼓励

有条件的地区建立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信息化管理平台，太湖流域县

（市、涉农区）2024年率先实现信息化监管，对设计日处理能力 20吨

及以上处理设施用电信息、运行工况、厂站实景进行远程监控。

（二）全面开展农村黑臭水体整治



9.完成 103条国家监管清单农村黑臭水体整治。推进实施徐州、连云港、

淮安和宿迁 4 市 15 条国家监管清单内农村黑臭水体整治工程，确保

2024年底前全部完成整治，并按规定完成验收销号和信息公开工作，9

月底前将整治验收情况上报省生态环境厅。各设区市组织对 2023年底

前已完成整治的 88 条水体开展“回头看”，每季度开展一次现场检查，

至少第三季度开展一次水质监测，结果及时上报省生态环境厅。省相关

部门将对各地黑臭水体整治验收情况开展现场复核。

10.开展新一轮农村黑臭水体排查整治。3月底前出台《全省开展新一轮

农村黑臭水体排查整治工作方案》，组织各地充分利用卫星遥感、无人

机、群众举报、现场调查等手段，围绕村民主要集聚区开展新一轮农村

黑臭水体排查（原则上向外延伸 500米范围）。6月底前各设区市将排

查出的水体清单上报省生态环境厅，清单格式参照《农村黑臭水体治理

工作指南》（环办土壤〔2023〕23号）要求。根据水域面积实行分级

管理，将 2000平方米及以上较大面积黑臭水体纳入省级重点清单（适

时增补进入国家监管清单），将 200至 2000平方米黑臭水体纳入市级

重点清单。在各市政府领导下，设区市生态环境部门推动完善工作机制，

分类分批实施整治，2024年底，全省较大面积农村黑臭水体整治率达

50%以上，其中苏南地区全部完成整治，鼓励有条件地区提前实现全域

农村黑臭水体清零。

11.建立农村小微水体长效管护机制。将农村小微水体监管纳入河湖长

制工作和网格化监管范畴，指导各地建立运维管护制度和定期清理保洁



机制，加强日常巡查，力争做到生活污水、生活垃圾、畜禽粪污、秸秆

等农业废弃物不下河，定期组织对水体漂浮物、垃圾、杂草落叶等进行

清捞，防止水体返黑返臭。

（三）扎实推进农村环境整治项目

12.实施 450个农村环境整治项目。以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黑臭水体整

治和畜禽污染防治为重点，结合特色田园乡村、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等工作，2024年实施 450个行政村农村环境整治项目，整治后的村庄

达到生态环境部农村环境整治成效评估判定标准。3月底前各设区市将

2024年计划整治村庄清单上报省生态环境厅，每季度末组织在全国农

业农村生态环境监管系统填报项目进展。

13.开展 2023 年农村环境整治项目成效评估。按照生态环境部办公厅

《农村环境整治成效评估工作方案（修订）》要求，对 2023年完成农

村环境整治任务的 425个行政村开展成效评估，市级复核检查比例不低

于整治村庄数量的 20%，确保整治成效达到要求，6月底前各设区市将

自查评估报告上报省生态环境厅。

14.推进覆盖拉网式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项目验收。徐州、苏州、连云港、

淮安、盐城、镇江等 6市加快推进覆盖拉网式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项目问

题整改，2024年底前完成验收。



（四）大力推进畜禽养殖污染防治

15.开展畜禽养殖污染排查整治提升行动。各地建立问题清单，分类推

进问题整改，逐一开展销号验收，按月上报整治进展。各级农业农村部

门和生态环境部门加强对养殖场户的帮扶指导，在排查整治过程中，慎

用“关停”和“停产整治”等措施，切实维护养殖主体的合法权益。到 2024

年底，清单内问题基本完成整改。

16.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制订《关于进一步加强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推动

畜牧业绿色发展的指导意见》，优化养殖布局，强化部门联动，推动各

地健全长效管理机制。各地结合畜禽养殖污染排查整治提升行动，尽快

实施一批臭气污染治理（改造）项目和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设施建设（改

造）项目，进一步提升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能力，4月底前各设区市将项

目清单上报省生态环境厅。

17.加强畜禽养殖场污染监管。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和农业农村部门推广

海安经验，整县制推进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加强网格化监管，督促指导

畜禽规模养殖场制订年度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计划和台账，畜禽粪污资

源化利用计划报生态环境部门备案，5月底前规模养殖场畜禽粪污资源

化利用计划全部上传至省级平台。

18.整县制推进小散养殖密集区收集处置体系建设。各地对照《江苏省

畜禽养殖污染排查整治提升工作方案》小散养殖较集中的区域排查范围



要求，进一步摸排核实，形成小散养殖密集区清单，3月底前报省生态

环境厅。小散养殖密集区所在的县（市、区）政府组织相关部门制订整

县制推进小散养殖场户畜禽粪污收集处置体系建设工作方案，建设畜禽

粪污收集转运网络和集中处置中心，拓宽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渠道，从

源头上防止小散养殖场户畜禽粪污直排环境，4月底前上报工作方案，

12月底前上报工作进展。

三、组织保障

19.强化部门联动。各级生态环境、农业农村、水利等相关部门加强工

作联动，建立会商机制，强化信息沟通，对工作推进中出现的新情况、

新问题，及时共同研究，形成合力，共同推动农村环境整治工作。

20.加大资金支持。对列入民生实事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和成效显

著的整县制建设小散养殖场户畜禽粪污收集处置体系项目，加大省级环

保专项资金支持力度。鼓励各地积极争取国家农村环境整治专项资金支

持，对已获取中央和省级专项资金支持的项目，加强项目管理，提高资

金执行率，及时开展绩效评价，确保资金管好用好。

21.加强督察考核。围绕农村生活污水、黑臭水体和畜禽粪污等重点领

域，组织开展农村生态环境问题暗访曝光专项行动。省级组织对各地农

村环境整治工作开展成效评估，成效评估结果纳入省对各设区市高质量

发展绩效评价考核和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等。将农村环境整治工作进



展严重滞后、弄虚作假等突出问题纳入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范畴，强

化跟踪问效，压紧压实地方责任。

22.广泛发动宣传。加强宣传发动，不断增强群众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引导村民以适当方式参与农村环境整治的方案设计、工程建设、运行维

护和成效监督，营造全民参与治理的良好氛围。坚持基层首创、注重实

效，鼓励各地积极培育整合农村环境整治典型案例。通过印发案例汇编、

召开现场会、媒体宣传等形式推广应用，以点带面，不断提升我省整体

农村环境整治水平。


